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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代码：600220       股票简称：江苏阳光      公告编号：临2019-025 

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控股股东变更承诺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

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江苏阳光”）于2019年6月19日

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、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

司控股股东拟变更承诺的议案》，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

议。现将公司控股股东江苏阳光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阳光集团”）变更承诺事

项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原承诺背景及承诺内容 

公司使用的“阳光”牌商标于1998年被江苏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审定为“江苏省著

名商标”，为阳光集团所有。1998年，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时，与阳光集团

签订了《商标使用许可协议》，协议约定：阳光集团许可公司上市后非独占性无偿使

用其拥有的“阳光”牌商标，无偿使用期限为10年；同时，阳光集团作出如下承诺： 

“协议生效后两年内，集团公司将其所有的‘阳光’牌商标无偿转让给公司，归

公司所有。” 

二、变更承诺的原因及变更后主要内容 

因上述《商标使用许可协议》的无偿使用期限届满，阳光集团未在约定期限内将

其所有的“阳光”牌商标无偿转让给公司，原承诺中的内容已不再适用。阳光集团并

非纯粹的上市公司持股平台，除通过本公司经营呢绒面料及热电业务以外，旗下公司

还涉足服饰生产、商品贸易、房地产开发等业务领域，由于历史原因，相关业务开展

也有使用“阳光”牌商标及商号的情形，阳光集团将“阳光”牌商标转让给本公司，

缺乏现实可操作性。为保证江苏阳光能合法使用“阳光”牌商标，2019年6月19日，

阳光集团与公司签订了《商标使用许可合同》，约定公司可按协议无偿使用阳光集团

的商标，期限2019年6月19日起至2029年6月19日止，如需延长使用时间，由甲、乙双

方另行续订商标使用许可合同。 

三、审议情况 

董事会审议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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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第七届第十三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变更承诺的议案》，该议案尚需提

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监事会审议情况 

公司第七届第十一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变更承诺的议案》。公司监事会认

为：本次公司控股股东变更承诺事项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号—上

市公司实际控制人、股东、关联方、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》等相关规定，

有利于维护公司权益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权益的情形。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

议案时，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，表决程序合法有效。同意公

司董事会将该事项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四、独立董事意见 

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上海证券

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公司章程》等的有关规定，作为公司独立董事，依据独立

判断，现就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的《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变更承诺事项的议

案》发表如下意见： 

本次公司控股股东变更承诺事项的审议、决策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上海证券

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；本次变更承诺事项合法合规，有

利于保护上市公司和其他投资者的利益。因此，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 

特此公告。 

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9年6月19日    


